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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6303.htm （１９９０年１２月

１２日） 为使公司审批工作逐步规范化，现对今后设立全民

所有制公司的审批权限问题通知如下：一、各级对外经济贸

易专业公司，由对外经济贸易部负责审批。各级金融性公司

，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批。除对外经济贸易专业公司和金

融性公司以外的全国性专业公司（集团），授权由国务院生

产委员会组织审批。二、大型综合性的和对国民经济发展有

重大影响的全国性公司（集团），由国务院生产委员会组织

审核后，报国务院批准。三、新成立的公司不得具（兼）有

政府行政管理职能，个别确有特殊需要的，须报经国务院批

准。四、负责审批设立公司的部门，应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

、政策，商有关部门制定审批设立公司的实施办法，并报国

务院备案。五、除对外经济贸易专业公司和金融性公司以外

的地方性公司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参照上述

原则，确定审批机关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